
 
 
 

 

社團法人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 

第九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 
 委託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因不克出席 113年02月18日（日）會議，茲委託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先生(女士)代理本人出席，行使會員代表之權利義務。 
    
         此 致 

              社團法人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 

 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(親自簽名或蓋章)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(親自簽名或蓋章) 

 

 

 

         中華民國 113  年   月    日 

 
注意事項：受委託人須同為現任會員，同時已請假之會員代表不得擔任受委託人，且每一人只能接 

           受一人之委託。 


